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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89 证券简称：爱克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8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已于
2021年 8 月 18 日在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18日

证券代码：300889 证券简称：爱克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4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爱克股份 股票代码 3008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永建 陈滢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松岗大道 11 号
健仓科技园一栋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松岗大道 11 号
健仓科技园一栋

电话 0755-23229069 0755-23229069
电子信箱 exc@exc-led.com exc@exc-led.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74,538,895.47 402,531,816.16 4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490,007.66 46,648,717.06 -1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6,530,874.43 39,847,185.72 -33.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5,977,672.78 -46,169,854.68 -129.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660 0.3987 -33.2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660 0.3987 -33.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7% 9.72% -7.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492,398,206.00 2,177,924,744.47 1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63,671,513.36 1,537,780,987.13 1.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0,6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谢明武 境内自然人 29.06% 45,337,500 0

张锋斌 境内自然人 10.58% 16,500,000 0

冯仁荣 境内自然人 6.30% 9,825,000 0

陈利 境内自然人 5.91% 9,225,000 0 质押 9,000,000

郑闳升 境内自然人 4.81% 7,500,000 0 质押 4,500,000

深圳市爱克莱特
投 资有 限 合 伙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 4,653,000 0

何德康 境内自然人 2.60% 4,050,000 0

深圳市高新投人
才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人才创新
创业二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2,880,000 0

深圳市红土智能
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
红土智能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1.54% 2,400,000 0

洪茹婷 境内自然人 1.44% 2,2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21-043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无线电集团”）的通知，无线电集团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市国资委转发关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穗国资产权

〔2021〕1号）及《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加快办理划转社保国有产权变更和商事变更登记手续的通知》（穗
国资产权〔2021〕6号）相关文件的要求，以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为划转基准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无线电集团 10%的股权一次性划转给广东省
财政厅以充实社保基金。 上述股权划转事项的商事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21年 8月办理完毕。

无线电集团本次股权结构变动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变更前 持股比例变更后

1 广州市人民政府 100% 90%

2 广东省财政厅 -- 10%

注：广州市国资委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履行股东职责。
二、 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本次控股股东股权

结构变动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18日

证券代码：300545 证券简称：联得装备 公告编号：2021-074

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联得装备 股票代码 3005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辉 国佳欣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坑径社区下
围工业区一路 1号 L栋 101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坑径社区下
围工业区一路 1号 L栋 101

电话 0755-33687809 0755-33687809
电子信箱 irm@szliande.com irm@szliande.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48,062,627.92 351,626,322.08 2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798,095.19 37,689,575.17 -6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1,575,566.02 34,483,711.25 -66.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898,829.68 -15,570,895.53 -85.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26 -6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26 -6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 5.13% -3.8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279,464,295.69 1,772,941,360.07 2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16,310,703.85 832,217,060.70 70.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361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聂泉 境内自然人 49.11% 87,295,322 65,471,491质押 9,850,000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3% 8,768,421 8,368,421

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远致富海并购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90% 5,157,894 5,157,894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致瑞信混改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07% 3,684,210 3,684,210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方远致平稳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07% 3,684,210 3,684,210

广东恒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广东恒航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80% 3,194,740 3,194,740

李艳阳 境内自然人 1.42% 2,520,078 0
周福新 境内自然人 1.20% 2,124,263 2,105,263
高华－汇丰－
GOLDMAN,�SACHS�
&�CO.LLC

境外法人 0.89% 1,578,947 1,578,947

饶忠华 境内自然人 0.70% 1,241,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持股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饶忠华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1,241,700股，其中通过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51,7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可转换公司
债券 联得转债 123038 2019 年 12 月 25

日
2025 年 12 月 24
日 14,737.18

第一年 0.5% 、
第二年 0.7% 、
第三年 1.1% 、
第四年 1.7% 、
第五年 2.1% 、
第六年 2.7%。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7.46% 52.4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62 4.36

三、重要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43 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31,578,947 股，发行价
格为每股人民币 19.00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599,999,993.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0,969,538.73 元（不
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89,030,454.27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31,578,947 股已于 2021 年 4 月
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创业板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聂泉
2021年 8月 18日

证券代码：300948 证券简称：冠中生态 公告编号：2021-038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 2021年
8月 18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18日

证券代码：300948 证券简称：冠中生态 公告编号：2021-039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冠中生态 股票代码 3009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方杰 田纳纳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游云路 6号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游云路 6号
电话 0532-58820001 0532-58820001
电子信箱 zhangfangjie@greensum.com.cn tiannana@greensum.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0,176,245.47 168,620,296.08 -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244,412.91 42,454,877.59 -2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9,946,129.15 41,653,772.51 -2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12,359.29 33,621,521.65 -175.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61 -6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61 -6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2% 10.02% -5.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98,083,345.63 701,656,679.29 4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9,604,643.45 467,085,072.99 60.4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2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冠中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79% 50,115,750 50,115,750

许剑平 境内自然人 8.78% 12,299,250 12,299,250
于庆周 境内自然人 4.82% 6,750,000 6,750,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 5,739,750 5,739,750

青岛和容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7% 5,554,500 5,554,500

中小企业发展基
金（深圳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4% 5,520,750 5,520,750

青岛国信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3% 4,104,000 4,104,000

潍坊市创新创业
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97% 2,760,375 2,760,375

淄博创新资本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7% 2,760,375 2,760,375

青岛博正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0% 2,380,500 2,38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截至报告期末，李春林、许剑平夫妇直接和间接合计控制公司 50.24%的股份，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 许剑平直接持有公司 12,299,250股股份、占公司报告期末总股本
的 8.78%；李春林和许剑平通过冠中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50,115,750股股份、占公司报
告期末总股本的 35.79%，通过和容投资间接控制公司 5,554,500股股份、占公司报告
期末总股本的 3.97%，通过博正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2,380,500股股份、占公司报告期
末总股本的 1.70%。

2、深创投持有中小企业基金 10.00%出资份额，并持有中小企业基金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深圳国中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9.00%的股权；深创投持
有淄博创新 28.57%股权，并间接持有淄博创新基金管理人淄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61.75%股权；深创投持有潍坊创新 32.00%股权，并间接持有潍坊创新基金管理
人潍坊红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8.00%股权。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周腾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外，还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50,118股，实际持有 250,118股。

2、公司股东陈海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2,900股，实际持有 212,900股。

3、公司股东曾兆琪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300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2,250股，实际持有 150,55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162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334 万股,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1〕223
号）同意，公司获准于 2021年 2月 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证券代码：300633 证券简称：开立医疗 公告编号：2021-050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17日

证券代码：300633 证券简称：开立医疗 公告编号：2021-049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开立医疗 股票代码 3006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浩 吴坚志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高新
中区科技中 2 路 1 号深圳软件园 (2 期)
12栋 201、202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高新
中区科技中 2 路 1 号深圳软件园 (2 期)
12栋 201、202

电话 0755-26722890 0755-26722890
电子信箱 ir@sonoscape.net ir@sonoscape.net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42,732,132.14 486,140,304.39 3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9,048,665.22 25,206,507.83 33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91,145,297.07 2,748,941.27 3,215.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039,797.26 -25,014,452.31 411.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726 0.0630 332.7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726 0.0630 33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8% 1.77% 6.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091,275,145.90 2,251,920,310.62 -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63,872,234.16 1,344,992,826.45 8.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8,7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志强 境内自然人 23.70% 95,725,200 0 质押 7,500,000

吴坤祥 境内自然人 23.70% 95,725,200 0 质押 4,050,000

黄奕波 境内自然人 5.06% 20,438,613 0 质押 1,600,000

周文平 境内自然人 3.94% 15,911,500 0 质押 1,5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67% 10,769,683 0

李浩 境内自然人 2.12% 8,563,240 0

深圳市景慧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 7,814,152 0

刘映芳 境内自然人 1.52% 6,131,4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5% 4,658,064 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高毅晓峰
2号致信基金

其他 1.07% 4,303,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志强和吴坤祥为一致行动人。 黄奕波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深圳市景
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仲裁事项
公司于 2018年收购了上海威尔逊及和一医疗 100%股权， 威尔逊及和一医疗原股东南平轩盛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南平轩盛”）、南靖轩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南靖
轩盛”）及黄新（威尔逊及和一医疗原实际控制人）承诺：威尔逊及和一医疗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年度净利润（净利润应按照威尔逊与和一医疗的合并口径计算，并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者为准）金额分别不低于 2,450.400 万元、2,940.480 万元、3,528.576 万元；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历年出具的关于威尔逊及和一医疗业绩承诺完成情况鉴证报告，2018-2020 年，威尔逊
及和一医疗合计的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口径计算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735.23 万
元，未达到业绩承诺利润 8,919.456万元。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南平轩盛、南靖轩盛及黄新需履行业绩
补偿。

南平轩盛、南靖轩盛及黄新认为威尔逊及和一医疗未完成业绩承诺，是因为疫情以及相关疫情防
控措施造成的影响，因此，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主要诉求为取消支付业绩补偿
款、公司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尾款等。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准备应诉， 并拟提出反诉申请， 要求对方严格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业绩补
偿，并承担本次仲裁的律师费和仲裁费，截至目前本次仲裁尚未开庭审理。

证券代码：300862 证券简称：蓝盾光电 公告编号：2021-041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蓝盾光电 股票代码 3008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海燕 彭传英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石城路电子工业区 安徽省铜陵市石城路电子工业区
电话 0562-2291110 0562-2291110
电子信箱 bgs@ldchina.cn bgs@ldchina.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18,786,747.11 245,936,307.98 2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882,765.58 24,600,582.57 9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1,653,407.60 22,771,420.47 39.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0,526,385.07 -141,700,893.43 7.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60 0.250 4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0 0.250 4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4.09% -1.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272,191,149.33 2,295,167,403.76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44,119,527.25 1,796,237,474.18 2.6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9,15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袁永刚 境内自然人 23.94% 31,568,471 31,568,471
安徽高新金
通安益二期
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95% 14,436,801 14,436,801

宁波庐熙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15% 9,432,043 9,432,043

铜陵百意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74% 8,890,000 8,890,000

林志强 境内自然人 5.84% 7,699,627 7,699,627

上海乾霨创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2% 3,849,814 3,849,814

宁波九格股
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石
河子市隆华
汇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5% 3,500,000 3,500,000

上海欣桂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9% 3,020,000 3,020,000

曹蕴 境内自然人 2.01% 2,654,944 2,654,944

冯美珍 境内自然人 1.50% 1,980,000 1,9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袁永刚及其配偶王文娟。

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1年 2月 2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董事长

的议案》、《关于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变更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公司已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完
成相关事项的工商变更手续。

2、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披露了《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和《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4、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安慧软件剩余
40%股权的议案》和《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 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安
慧软件剩余 4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和《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7）。

5、 公司于 2021年 6月 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年 6月 28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证券代码：002793 股票简称：罗欣药业 公告编号：2021-055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和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注销 3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共计 6,166,668 份股票期权，占已授予股票期权总量的 1/

3。 本次注销完成后，股票期权数量由 18,500,000份调整为 12,333,332份。
2、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266,680 股，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比

例为 39.36%，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比例为 0.22%，回购价格为 8.53元/股，涉及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33
名；本次注销完成后，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 33 名调整为 30 名，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8,300,000股调整为 5,033,320股，公司总股本由 1,467,222,600股变更为 1,463,955,920股。

3、公司于 2021年 8月 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票期权注
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概述
1、2020年 9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满
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2、2020年 9 月 22 日，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权日/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
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3、2020年 9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
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4、2020年 11月 16日， 公司完成了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向 3名激励对象授予 18,500,000 份股票期权；向 33 名激励对象授予 8,300,000 股限制性股票，该部分
限制性股票于 2020年 11月 18日上市。 公司总股本由 1,458,922,600股增加至 1,467,222,600股。

5、2021 年 5 月 28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1年 6月 16日，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

7、公司于 2021年 8月 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 6,166,668 份股票期权注销及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266,680 股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上述注销事项完成后，公司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 18,500,000 份调整为 12,333,332
份，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8,300,000股调整为 5,033,320股。

二、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
（一）注销股票期权
根据《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因公司层面业绩未达到考核要
求而导致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未成就， 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 3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共计
6,166,668份股票期权，占已授予股票期权总量的 1/3。本次注销完成后，股票期权数量由 18,500,000份
调整为 12,333,332份。

（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公司层面业

绩未达到考核要求而导致第一个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另外，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王华丽、黄粮美、贺龙
彬已从公司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第二和第三个限售期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回购注销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本次应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266,680 股，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比

例为 39.36%，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比例为 0.22%。 本次注销完成后，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 33
名调整为 30名，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8,300,000股调整为 5,033,320股。 根据《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按激励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除激励计划另有约定外，回购
价格为授予价格。

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 2020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向普通股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
股本。 前述现金分红事项对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影响如下：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针对获授限
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由公司代为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时返还激励对象；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该部分现金分红由公司收回；因此，
公司根据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对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派发的 2020 年度现金分红由公司代
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前将不进行实际发放，该分红事项不需要调整回购价格。

因此，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8.53元/股。
三、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完成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减资事项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21】

6-75号验资报告审验。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完成上述股票期权注销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公司章程》、《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 公司总股本由 1,467,222,600股变更为 1,463,955,920股。 公司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 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84,913,840 73.94 -3,266,680 1,081,647,160 73.89
高管锁定股 1,142,219 0.08 - 1,142,219 0.08
首发后锁定股 1,075,471,621 73.30 - 1,075,471,621 73.46
股权激励限售股 8,300,000 0.57 -3,266,680 5,033,320 0.3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82,308,760 26.06 - 382,308,760 26.11
三、股份总数 1,467,222,600 100.00 -3,266,680 1,463,955,920 100.00

五、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
造价值。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705 证券简称：新宝股份 公告编码：（2021）054号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公司”或“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1年 5月

21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滁州东菱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东菱”) 的融资业务（用于非流动资金贷款、
流动资金贷款、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 押汇等业务）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0,000万元额度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8）。

二、 担保进展情况
2021年 8月 16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订了编号为

“2021滁中银额度保字 004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滁州东菱与中国银行滁州分行签订的融
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8,000 万元
整。

同日， 公司与徽商银行滁州凤凰路支行（以下简称“徽商银行”） 签订了编号为“高保字第
241032021088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滁州东菱与徽商银行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
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债权之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6,750万元整。

三、 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表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
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

经审批总
担保额度
（万元）

本次使用担
保额度（万
元）

剩余可用
担 保 额 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 否 关
联担保

新宝
股份

滁州
东菱 100% 81.61% 40,000 14,750 12,250 6.40% 否

四、 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21滁中银额度保字 004 号”，本节以下简

称“本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
债务人：滁州东菱电器有限公司
2、主合同：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滁州东菱之间签署的编号为 2021 年滁中银额度字

004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
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本合同第一条）

3、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
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下列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及在本合同生

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
自本合同第一条所指《授信额度协议》生效之日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授信额度使用

期限届满之日。（本合同第二条）
4、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8,000万元整。
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注债权的，则基

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

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
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

保证责任。
（二）公司与徽商银行滁州凤凰路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高保字第 241032021088

号”， 本节以下简称“本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甲方）：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徽商银行滁州凤凰路支行
债务人：滁州东菱电器有限公司
2、主合同：本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滁州东菱自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2023 年 8 月

16 日期间（含起日和止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保理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出具保函协议
书、进/出口押汇协议等贸易融资类合同及/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充。

3、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及保证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6,750万元整； 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 4,500

万元整的债权本金以及利息（含罚息、复利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公证费
等）。

主合同项下超出主合同签订期间形成或发生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乙方的任何其他债权，仍
然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不受主合同签订期间届满日的限制。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 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

之日起三年。
在保证期间内，乙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甲方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195,000万元人民币，全部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

2020 年度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31.95%； 公司实际签署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合同总额为
53,100万元人民币（美元暂按 6.5的汇率进行折算），全部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20 年
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8.79%。

公司及子公司无其它对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的损失。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银行滁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徽商银行滁州凤凰路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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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无线电集团”）的通知，无线电集团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市国资委转发关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穗国资产权

〔2021〕1号）及《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加快办理划转社保国有产权变更和商事变更登记手续的通知》（穗
国资产权〔2021〕6号）相关文件的要求，以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为划转基准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无线电集团 10%的股权一次性划转给广东省
财政厅以充实社保基金。 上述股权划转事项的商事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21年 8月办理完毕。

无线电集团本次股权结构变动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变更前 持股比例变更后

1 广州市人民政府 100% 90%

2 广东省财政厅 — 10%

注：广州市国资委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履行股东职责。
二、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本次控股股东股权

结构变动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18日


